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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专项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考试大纲 

第一条 目的 

为了加强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的资格管理，保证民用核

安全设备的焊接质量，根据《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资格管理规

定》（HAF603）（以下简称“HAF603”）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制定本大

纲。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考核中心组织实施的民

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专项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试（以下简称焊

工考试）。 

第三条 原则要求 

焊工焊接操作工在基本理论知识考试合格后，方可由聘用单位推荐报

名参加焊工考试。 

拟从事核安全设备专项焊接活动的焊工焊接操作工，在参加操作技能

考试前，还应参加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并成绩合格。 

第四条 专项理论知识培训教材和试题库 

根据《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考核中心的基本要求》，考核

中心对申请范围内的专项焊接应具有专项理论考试培训教材和试题库。主

要内容是： 

（一）相关核安全设备及其所在系统的核安全功能； 

（二）相关核安全设备部件材料的性能要求和焊接特性； 

（三）专项焊接的焊接方法原理、焊接工艺要求、焊接材料选用和性能

要求、焊接设备的工作原理及操作要点； 

（四）Z 类专项焊接对不同堆型和不同法规体系的不同要求。 

每项专项焊接考试题库应不少于 100 个题目；对于同一考核中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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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专项焊接考试题库可以合并，但合并后的题库题目数量应不得少于 200

个。 

第五条 操作技能考试内容 

（一）焊接参数设定； 

（二）焊前装配； 

（三）焊接操作：引弧、收弧、运条(丝）方式及焊条(丝）倾角、层间

清理等。 

第六条 焊工考试要求 

考核中心应考核和管理制度中的相关程序和规章制度开展下述工作： 

（一）焊工考试实施计划 

（1）焊工考试任务单 

考核中心办公室根据焊工聘用单位提交的焊工考试申请表（附表 1）对

申请考试焊工的资格和焊工考试申请项目进行核准；编写焊工考试任务单，

报考核中心主任批准，考核中心主任确认主考人。 

（2）焊工考试实施计划 

对需要进行专项理论知识的，主考人根据焊工考试任务单和聘用单位

焊工考试申请项目确定焊工考试项目、专项理论知识考试题库；决定考试

时间和考试地点及焊工考试实施计划编号；确认或编制焊工考试焊接工艺

规程；确认专项理论知识考试负责人，试件制备负责人，考试监考人，检

验负责人等。主考人将以上内容编制焊工考试实施计划，报考核中心常务

副主任批准。 

对不需要进行专项理论知识的，主考人根据焊工考试任务单和聘用单

位焊工考试申请项目确定焊工考试项目：决定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及焊工

考试实施计划编号；确认或编制焊工考试焊接工艺规程；确认试件制备负

责人，考试监考人，检验负责人等。主考人将以上内容编制焊工考试实施

计划，报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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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焊工考试实施计划编号 

每一个考试项目对应一个实施计划编号对应，该项目焊工考试中生成

的文件和记录都应能反映该编号。 

焊工考试实施计划编号规则为：三位英文字母＋两位年份代码＋三位

流水号。其中三位英文字母代表考核中心代号，由考核中心自己给出，并

长期使用。 

（4）焊工考试质量计划 

主考人负责针对每一焊工考试实施计划编制焊工考试质量计划，报考

核中心常务副主任批准。 

（5）上报焊工考试计划 

质量总监负责制定焊工考试计划（附表 2），经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批

准后，以考核中心公文形式报国家核安全局。 

（6）焊工考试通知 

焊工考试实施计划和焊工考试质量计划得到批准后，主考人负责将焊

工考试实施计划和质量计划的相关内容通知到焊工考试的相关人员。 

焊工考试实施计划得到批准后，主考人负责根据焊工考试实施计划的

相关内容，与依托单位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确定使用依托单位共享资源备

的时间、地点、方式、方法和特殊要求等，并确认设备状态保持良好。 

主考人负责将焊工考试时间和地点及时通知到焊工焊接操作工的聘用

单位，聘用单位应保证焊工焊接操作工准时参加考试。 

（二）专项理论知识考试 

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应用针对特定题库随机抽题的计算机考试方法，即

考即评，现场得出考试成绩。考试结束后，应保留计算机考试过程。对于

一名焊工焊接操作工一次考多项专项理论知识考试的，可将各项考试的题

库合并进行考试。 

考试题目为 50 道，时间为 30 分钟。满分 100 分，合格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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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考核中心设置的焊工集中考点外，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均应考核中

心内进行。 

考试结束后，由主考人负责将考试合格人员和操作技能考试时间和地

点通知聘用单位。 

质量总监负责制定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合格备案单（附表 3），经考核中

心常务副主任批准后，以考核中心公文形式报国家核安全局。 

（三）操作技能考试考前准备 

（1）焊工考试试件制备 

主考人负责按照《焊工考试试件和焊材管理程序》根据焊工考试项目

编制试件加工委托单和试件加工图纸，委托试件制备负责人加工焊工考试

试件。 

（2）焊工考试试件装配 

考试焊工按照《焊工考试试件和焊材管理程序》领取考试试件和焊材，

并按考试细则或焊工考试工艺规程的要求负责制备焊工考试试件。 

（3）考前检查 

主考人负责对试件形式和坡口形式、试件装配、焊条烘焙、焊接位置、

试件数量等进行检查。 

（四）焊工考试试件的标注 

操作技能考试前，主考人应在质量总监与考试焊工共同在场确认的情

况下负责在焊工考试试件适当位置上标注焊工考试编号。焊工考试编号应

是焊工考试实施计划编号的后三位+统一焊工钢印号，如是新取证焊工可以

用临时钢印号。 

（五）操作技能考试 

（1）焊工焊接操作工应按考试细则和焊工考试焊接工艺规程的要求焊

接焊工考试试件。 

（2）考试监考人保证考试顺利进行，确认焊接过程各参数（包括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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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层间温度）符合焊工考试焊接工艺规程。在 Y 类专项焊接活动考试中，

至少有一名考试监考人应是考核中心的人员。 

（3）应对每个考试过程录像。质量总监应可通过视频控制手段对整个

考试过程进行监控。 

在使用依托单位没有视频监控手段的车间内的焊接设备进行操作技能

考试时，应有主考人、质量总监现场监考，不得 3 人以上同时进行操作技

能考试。 

在 Y 类专项焊接活动考试中，应有主考人、质量总监现场监考，不得 3

人以上同时进行操作技能考试。 

（4）操作技能考试完成后，主考人负责封存焊后焊工考试试件。必要

时，主考人负责委托相关部门进行焊后焊工考试试件的焊后处理。对于 Y

类专项焊接活动考试中，主考人负责将焊工考试试件运回考试中心。 

（六）焊工考试试件检验 

（1）主考人负责委托试件检验人按照考试细则和焊工考试焊接工艺规

程的要求对焊工考试试件进行无损检验。 

（2）主考人应在无损检验委托单中注明焊接方法、母材牌号、规格、

检验部位、检验项目、依据标准等内容，同时根据考核中心的编号规则对

无损检验委托单和理化检验委托单进行编号，编号应能反映焊工考试编号。 

（3）焊工考试试件的无损检验应按“焊工考试试件检验控制程序”和

委托单要求进行。试件经射线检验后底片上应显示焊工考试编号和检验日

期。作为试件检验人的无损检验部门应向主考人提供检验报告、检验记录，

对射线检验还应附底片。 

（4）焊工考试试件的理化检验应按“焊工考试试件检验控制程序”和

委托单要求进行。试样加工过程中应按规定做好标注的移植工作，作为试

件检验人的理化检验部门应向主考人提供理化性能检验报告。 

（七）焊工考试结果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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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考人在各项记录和证据基础上，评定焊工操作技能考试结果，

填写“焊工操作技能考试检验记录表”，报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批准。 

（2）主考人根据焊工操作技能考试结果填写“焊工考试评定报告”，

报考核中心主任批准。 

（3）质量总监以委托单位公文形式将“焊工考试评定报告”报国家核

安全局。 

（八）记录和报告留存和移交 

主考人负责保存各项记录、报告、考试录像、专项理论知识考试过程

光盘、焊工考试试件的剩余材料、焊工考试理化试样及射线检验底片。 

考试录像、专项理论知识考试过程光盘、焊工考试试件的残样、焊工

考试理化试样及射线检验底片应保存至焊工资格正式生效为止。 

依据焊工考试档案管理程序，主考人负责向相关部门移交焊工考试档

案。 

第七条 考试项目代号 

专项焊接的焊工考试项目编号是类型号和两位类型流水号－操作技能

考试项目编号。其中类型号和两位类型流水号（如 X01，Y01，Z01）为专项

焊接编号，由国家核安全局给出；操作技能考试项目编号指用 HAF603 附件

1 规定的方法给出的专项焊接活动操作技能考试的项目编号，各变素之间用

横线隔开以示区分。 

非专项焊接焊工考试项目编号既为操作技能考试项目编号。 

第八条 考试收费要求 

焊工考试的收费应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要求，做到合理、公开、公正。 

 

附件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考试过程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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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考试过程控制要求 

（此表与本大纲中专项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考试要求共同使用） 

序

号 
工作

阶段 主要工作 依据文件 产生文件
执行人/ 
部门 批准人 责任人

核准申请焊工资格、初步确

认考试项目、确认主考人 
焊 工 考 试

任务单 
考核中心办公

室 
考核中

心主任 
考核中

心主任

确认考试试件制备负责人，

考试监考人，检验负责人；

确认考试项目，考试时间和

地点、考试用工艺规程，编

制焊工考试实施计划和编

号 

焊工考试管

理程序 
焊工考试组

织机构、职责

及资质管理

程序 
焊工考试焊

接工艺规程

控制程序 

焊 工 考 试

实施计划 
主考人 

 

编制焊工考试质量计划 焊工考试质

量计划管理

程序 

焊 工 考 试

质量计划 主考人 

考核中

心常务

副主任 

主考人
 1 

焊 工 考

试 实 施

计划 

报送焊工考试计划 焊 工 考 试

计 划 和 考

核 中 心 公

文 

质量总监 考核中

心主任 
质量 
总监 

专项理论知识考试 
专 项 理 论

知 识 考 试

成绩单 

专项理论知识

考试负责人 — 主考人

2 
专 项 理

论 知 识

考试 
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备案 

 

备 案 单 和

考 核 中 心

公文 
质量总监 

考核中

心常务

副主任 

质量 
总监 

试件制备 试件制备人 

试件装配 考试焊工 

3 考 前 准

备 
考

前

检

查 
 

检查试件形式和坡

口形式、试件装配、

焊条烘焙、焊接位

置、试件数量、预热

等 

主考人 

4 试 件 标

注 
在焊工考试试件上标注考

试编号 

焊工考试焊

接工艺规程 
 
焊工考试管

理程序 
 

试 件 加 工

委托单等 
 

主考人、质量

总监 
保证考试顺利进行，确认焊

工焊接各参数符合考试用

工艺规程，并记录考试焊接

过程参数。 

过程记录 考试监考人 
5 

焊 接 操

作 技 能

考试 
考试试件封存和运输 

焊工考试管

理程序 
考核中心焊

工考试考点

管理程序 — 
 

主考人 

6 焊工考试试件检验 焊工考试试

件检验程序 检验报告 考试检验人 

— 

在检验报告基础上，综合评

定考试结果 考试检验

记录 

考核中

心常务

副主任 

主考人

填写考试评定报告 考试评定

报告 

主考人 
考核中

心主任 
考核中

心主任
7 

焊 工 考

试 结 果

评定 
报送考试评定报告 

委托单位

公文 质量总监 
依 托 单

位 负 责

人 

质量 
总监 

8 记录和证据（各项记录、报告、考试

焊工考试管

理程序 
 
 

焊工考试 主考人 考核中 主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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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专项理论知识考试过程光盘、

焊工考试试件的剩余材料、焊工考试

理化试样及射线检验底片）的留存和

移交 

临时档案 心常务

副主任 

9 存档 焊工考试

长期档案

依托单位档案

管理部门 依托单位负责人 

 

附表 1：焊工考试申请表 

附表 2：焊工考试计划（带理论考试） 

附表 3：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合格备案单 

 


